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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共工程標案停工解約之管理機制強化公共工程標案停工解約之管理機制強化公共工程標案停工解約之管理機制強化公共工程標案停工解約之管理機制    

壹、 緣起 

公共工程推動順遂與否，將直接影響國內產業發展及經濟活絡。而

工程執行過程中之「停工」、「解約」將造成工程停頓成本增加，計畫效

益無法發揮，究其主要原因乃主辦機關應辦或協助事項未積極辦理，或

廠商因財務因素致人員、機具及材料無法妥善調度所致。為減低上述因

素影響工程執行，爰訂定本管理機制。 

貳、 推動方式 

一、 各部會署院應將停工或解約案件納入公共建設推動會報定期

列管 

(一) 各部會署院應追蹤管制「停工」、「解約」之工程案件，並

納入每月召開之推動會報定期追蹤管考，適時協調解決困

難問題。 

(二) 各部會署院對於進度嚴重落後之工程案件，應納入前開推

動會報定期追蹤管考，適時協調解決困難問題，以避免成

為解約案件。 

(三) 對於「停工」、「進度落後」及「解約」案件，必要時得由

各部會署院、所屬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邀請

專家學者進行檢討、稽核或查核(不包括解約案件)。 

二、 各縣市政府應按月召開公共工程異常標案檢討會議（下稱檢討

會議）檢討停工、解約案件處理情形 

(一) 各縣市政府應追蹤管制「停工」、「解約」之工程案件，並

納入縣市政府每月召開之檢討會議定期追蹤管考，適時協

調解決困難問題。 

(二) 各縣市政府對於進度嚴重落後之工程案件，應納入檢討會

議定期追蹤管考，適時協調解決困難問題，以避免成為解

約案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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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停工」、「進度落後」及「解約」案件，必要時得由

各縣市政府、所屬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邀請

專家學者進行檢討、稽核或查核(不包括解約案件)。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定期召開公共工程異常標案督導會

議（下稱督導會議） 

(一) 各部會署院及各縣市政府所屬尚未執行金額逾五千萬元之

「停工」、「解約」工程案件，應納入工程會定期召開之督

導會議加強列管，並針對各部會署院及各縣市政府執行遭

遇之困難問題協調解決，執行績效定期提報公共建設督導

會報報告。 

(二) 對於各部會署院及各縣市政府「停工」、「進度落後」及「解

約」案件，必要時得由工程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或工程

施工查核小組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檢討、稽核或查核(不包括

解約案件)。 

參、 執行 

一、 本管理機制實施期限為 98 年 3 月至 12 月。 

二、 本管理機制由各部會署院及各縣市政府負責推動，由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負責督導並重點列管。 

肆、 附錄（公共工程常見「停工」及「解約」原因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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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常見停工原因態樣 

停工原因 序號 態樣 

1 
工區範圍附近同時進行之他標工程施工進度，影響本標工程

施作界面及順序。 

2 
本標工程範圍內之他標承包商(如：土建、機電、空調、裝

修、植栽等)施工進度，影響本標工程施作界面及順序。 
他標影響 

3 
他標工程承包商解約致本標工程進度無法推動或土建承包

商解約致機電承包商無法配合施作。 

4 施工過程因相關法令變更，致原設計須配合辦理變更設計。 

5 

主辦機關對於設計單位辦理變更設計(如：天災致地形地貌

改變、災害範圍擴大、設計內容配合居民意見修改、設計工

法調整、部分施作工項已由他標工程施作完成、因應現況辦

理追加(減)、隱蔽部分設計內容與現況不符等)之期程，未

妥善掌握，致時程冗長。 

6 使用單位需求未整合，致提出需求變更次數頻繁。 

變更設計 

7 
變更設計完成行政程序後，無法完成新增單價議定，致工程

進度無法推進。 

10 
因時間急迫，尚未取得建造執照(或相關許可文件)，即先行

招標決標，致無法申報開工。 

11 

因預算不足而採減項招標或分標辦理時，未將完工後申請使

用執照必要項目或關鍵項目納入考量，致工程完工後無法取

得使用執照或發揮設施應有功能。 
建照取得 

12 

設計單位申請建造(雜項)執照及承包商申報勘驗、申辦使用

執照或申辦相關許可文件時程冗長，主辦機關未主動協助，

致工程進度無法推展。 

13 
居民對於工程設計內容不認同或質疑，造成抗爭致工程無法

順利進行。 
民眾抗爭 

14 
環保團體基於保護環境永續，造成抗爭致工程無法順利進

行。 

廠商財務 15 
承包商因本身財務因素，致人員、機具、材料調度緩慢，工

程進度停滯不前。 

承商仲裁 16 

承包商因履約爭議(如：進度落後、材料送審或甲方應辦事

項未完成等)，不同意先行派員進場施工，致工程進度無法

推進。 

天候問題 17 豪大雨及颱風期間，致工程進度無法順利推展。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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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契約內之施工便道或相關假設工程用地，規劃向地主租用方

式，惟遲無法取得地主同意。 

19 居民因徵收過程之救濟金過低，不願領取及搬遷。 

20 
因都市計劃樁位座標系統不符，致部分土地漏辦徵收，而須

補辦徵收。 

21 
工程已決標，惟用地尚未通過都市計劃變更或未完成徵收程

序，致無法進場施工。 

22 工程範圍部分土地遭違佔戶佔用，排除時間冗長。 

23 
工程用地包含私有未徵收之既成道路，地主強烈抗爭，不同

意進場施工。 

用地取得 

24 土地權屬為政府機關，協商撥用程序時程冗長。 

地上物拆除 25 
用地範圍內之地上物，因使用單位無法配合拆遷或居民抗爭

不配合拆遷，致工程進行受阻礙。 

26 
管線單位未配合協調時間進場遷移管線，致工程無法順利進

行。 管線遷移 

27 申辦路權(證)之許可時間，影響承包商進場施工時程。 

28 
監造單位因故無法履約(如：負責人去世或因故終止契約

等)，主辦機關未掌握徵選技術服務廠商時程。 

29 
契約規定須由甲方提供材料時，主辦機關未配合工程進度提

供材料。 
其他 

30 
主辦機關於辦理工採購前，未與使用單位協調可施工時間

(如：寒暑假始可施工等)，致決標後工程無法進場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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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常見解約原因態樣 

解約原因 序號 態樣 

逾期未開工 1 
承包商之人員、機具、材料無法調度或投標前未進行工地勘查致

得標後無法履約等因素，致決標後拒不開工。 

廠商財務 2 
承包商因本身財務因素，致人員、機具、材料調度緩慢，工程進

度停滯不前。 

3 
契約內之施工便道或相關假設工程用地，規劃向地主租用方式，

惟遲無法取得地主同意。 

4 居民因徵收過程之救濟金過低，不願領取及搬遷。 

5 
因都市計劃樁位座標系統不符，致部分土地漏辦徵收，而須補辦

徵收。 

6 
工程已決標，惟用地尚未通過都市計劃變更或未完成徵收程序，

致無法進場施工。 

7 工程範圍部分土地遭違佔戶佔用，排除時間冗長。 

8 
工程用地包含私有未徵收之既成道路，地主強烈抗爭，不同意進

場施工。 

用地問題 

9 土地權屬為政府機關，協商撥用程序時程冗長。 

廠商停工 10 
承包商因履約爭議(如：進度落後、材料送審或甲方應辦事項未完

成等)，擅自停工。 

11 上級機關因故暫停興建計畫。 

12 考量環境變遷因素，工程停止辦理。 

13 
工程施工中，發現隱蔽部分之損壞情形超出預期，修護後不符成

本效益，工程停止辦理。 

14 興建計畫遭居民強烈反對及抗爭，取消興建計畫。 

15 採用居民建議方案(如：高架改採地下化)，原工程停止辦理。 

16 預算遭民意機關刪除，工程無法繼續辦理。 

政策變更 

17 
因風災造成工區聯外道路中斷、地形地貌改變、原契約施作項目

與範圍增加等因素，致工程無法施作或按原設計書施工。 

缺失改善 18 
工程因查驗、查核所列缺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改善，經展期

後亦無法改善完成。 



第 6 頁，共 6 頁 

進度落後 19 
承包商因人力、機具、材料調配失當，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

且可歸屬於承包商。 

20 
居民對於工程設計內容不瞭解、不認同或質疑，造成抗爭致工程

無法進行。 
民眾抗爭 

21 環保團體基於保護環境永續，造成抗爭致工程無法進行。 

22 承包商得標後，因故拒不簽約。 

承商未履約 

23 承包商拒絕配合辦理變更設計。 

都審未過 24 設計內容遲遲無法通過都市設計審議，致工程無法進行。 

調解決議 25 履約爭議提交履約爭議調解後，依調解結果辦理解約。 

26 
他標工程承包商解約致本標工程無法進行或土建承包商解約致機

電承包商無法施作。 

27 本標工程部分工項與他標工程介面衝突，無法施工。 

28 
工地現場條件(如：地質條件、地下障礙物、圖說與現地不符等)

無法按原設計書圖或工法施工。 

29 
設計內容及施工過程無法取得相關證照、計畫之審查許可或核

准，工程無法繼續進行。 

其他 

30 
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原使用單位未依限搬遷提供施工位置，致無法

施工。 

 

 


